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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严 防 山 火  共 护 家 园 平 安

 【相关链接】

清明祭扫 平安同行
 
  清明将至，祭扫踏青、缅怀先人是传统习俗，但随着祭祀用
品多样化、户外活动增多，火灾风险也随之攀升。为守护绿水青
山、保障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以文明、安全的方式寄托哀思，共
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一、认清祭祀火灾风险，敲响安全警钟

  祭祀活动中，常见的火灾隐患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
  1.明火管控不当：在山林、草地、公墓周边焚烧纸钱、香烛、冥
币，火星遇到枯枝落叶、干草等易燃物，极易引发山火、草地火，
且风力作用下火势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
  2.祭祀用品隐患：部分祭祀用品（如纸质祭品、塑料仿真品）
易燃性强，一旦接触明火，短时间内就会产生大量火焰；祭祀时
如携带烟花爆竹，违规燃放容易引发火灾，还可能造成人员
伤亡。
  3.遗留火种未熄灭：祭扫后未彻底掐灭香烛、烟头，或未清理
焚烧灰烬，余火复燃引发火灾；部分人员在祭祀后随意丢弃未熄
灭的祭祀用品，留下安全死角。
  4.违规操作风险：在高压电线、林区防火道、加油站等禁火区
域祭祀，违反消防安全规定，一旦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

  二、践行文明祭祀理念，传递绿色哀思

  文明祭祀是对传统的尊重，更是对安全的负责。让我们摒
弃陋习，用更环保、安全的方式缅怀先人：
  1.推行绿色祭祀：以鲜花祭扫、绿植祭奠、丝带寄思等方式替
代焚烧纸钱、香烛，用一束鲜花、一段寄语寄托思念，既保留仪式
感，又减少环境负担和火灾风险。
  2.倡导网络祭祀：借助官方祭祀平台、线上纪念空间等渠道，
在线完成祭扫、留言、追思，足不出户就能表达敬意，同时避免线
下祭祀的安全隐患。
  3.坚持集体祭祀：参与社区、单位组织的集体共祭、集体追思
活动，通过集体仪式缅怀先人，既凝聚情感，又统一规范管控，降
低个体祭祀的风险概率。
  4.传承文化内涵：通过讲述先人事迹、整理家族故事、传承优
良家风等方式，让祭祀回归情感与文化本质，让文明祭祀成为新
风尚。

  三、严守消防安全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祭祀期间，须时刻绷紧消防安全弦，严格遵守以下安全规
范，做到防患于未然：
  1.遵守禁火规定：严格遵守林区、公墓、景区等区域的禁火要
求，不携带火种进入禁火区域，不在任何禁火点焚烧祭祀用品、
吸烟、燃放烟花爆竹。
  2.规范明火使用：若确需在指定区域焚烧祭品，需选择配备
防火设施、专人看管的区域，焚烧前清理周边易燃物，焚烧后彻
底熄灭余火，并用沙土或水覆盖灰烬，确保无复燃可能。
  3.做好应急准备：祭扫前了解祭祀区域的消防通道、灭火器
位置等应急设施；随身携带灭火毯、小型灭火器等工具，若遇初
期火情，可及时处置。
  4.加强儿童监管：带领儿童祭祀时，教育孩子不触碰明火、不
随意摆弄祭祀用品，避免儿童因好奇引发火灾。

遭遇森林草原火灾如何自救？

  1.遭遇森林草原火灾时，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第一时间及时报警，让外界
知道你的位置和处境，争取救援或指导自救；然后马上积极自救，快速转移
避险。
  2.千万不要随意选择方向盲目乱逃，要正确判断风向，切不可与火赛跑，否
则容易被浓烟烈火所困，一旦顺风而逃，极易陷入火情。
  3.不能往山顶方向逃生，随着烟气上升，山火向山顶方向扩展会较快。
  4.要用沾湿的毛巾或衣服，捂住口鼻，包住头，并沿着逆风方向，向下或横
跑，选择植被稀疏的路线逃生。
  5.当被大火围困时，应选择植被稀疏的空旷地方，俯卧避险，脚朝火冲来的
方向，扒开浮土把脸贴近湿土，双手压在胸前。如有水沟、水塘、河流，可跳入水

中避险，但如果是深水区域要注意涉水安全。

森林草原扑火安全十二要素

  1.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不得动员老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参与扑火。
  2.扑火队员必须接受扑火安全培训。
  3.遵守火场纪律，服从统一指挥和调度，严禁单独行动。
  4.时刻保持畅通的通信联系。
  5.扑火人员需配备必要的装备，如头盔、防火服、防火手套、防火靴和扑火
工具。
  6.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天气变化，尤其要注意午后扑救森林火灾伤亡事故高
发时段的天气情况。
  7.密切注意观察火场可燃物种类及易燃程度，避免进入易燃区。
  8.注意火场地形条件，扑火队员不可进入三面环山、鞍状山谷、狭窄草塘沟、
窄谷、向阳山坡等地段直接扑打火头。
  9.扑救林火时应事先选择好避火安全区和撤退路线，以防不测。
  10.一旦陷入危险环境，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积极设法进行自救。
  11.扑救地下火时，一定要摸清火场范围，并进行标注，以免误入火区。
  12.扑火队员体力消耗极大，要适时休整，保持旺盛的体力。

哪些草原用火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

  1.在草原防火期内，经批准的野外用火未采取防火措施的。
  2.在草原上作业和行驶的机动车辆未安装防火装置或者存在火灾隐患的。
  3.在草原上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司机、乘务人员或者旅客丢弃火种的。
  4.在草原上从事野外作业的机械设备作业人员不遵守防火安全操作规程，
或者对野外作业的机械设备未采取防火措施的。
  5.在草原防火管制区内未按照规定用火的。
  违反《草原防火条例》规定，有上述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草原防火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防火措施，消除火灾隐患，
并对有关责任人员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单位处2000元
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拒不采取防火措施、消除火灾隐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草原防火主管部门代为采取防火措施、消除火灾隐患，所需费用由
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原因

  森林草原火灾的起因主要有两大类：人为火和自然火。
  人为火包括以下几种：
  1.生产性火源：农、林、牧业生产用火，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产用
火等；
  2.非生产性火源：如野外吸烟、做饭、烧纸、祭祀、取暖等。在统计的森林
火灾中，因吸烟、烧荒和祭祀烧纸引起的火灾占了绝对数量。
  自然火包括雷电火、自燃等。由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约占森林火灾
总数的1%。
  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报警。报警时要注意做到：报
告火情发生地所在县市、乡、村及具体地名、山名；讲清火势大小或危害程
度；报告报警人的姓名、身份、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现森林草原火灾后及时
报警，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森林草原防火“九不准”

  1.不准携带火种进山

  进山时不能携带打火机、火把、电子点烟器等火种，任何火种遇到大风
或人为处理不当，都可能会给森林安全带来严重的后果。
  2.不准在野外烧火取暖

  野外生火取暖最容易麻痹大意，如遇大风天气，极易引燃周围植被，极
有可能引发森林火灾。
  3.不准在林区野炊烧烤食物

  在林区升起的每一簇小火苗，都可能是绿色生态环境的杀手，不要贪图
一时趣味而忘了保护森林安全。
  4.不准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清明节来临，提倡文明祭祀，不得在林区上香烧纸或燃放烟花爆竹，也
许就是不经意的一个火星，会成为一场生态灾难的开始。
  5.不准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

  放火炼山、烧荒、烧田埂草、烧秸秆极易引发山林火灾，不仅破坏生态环
境，还直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不准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玩火

  监护人应加强管理教育，使他们认识到玩火的危险性以及可能带来的
严重后果，做到无论任何时候都不玩火。
  7.不准乘车时向窗外扔烟头

  烟头虽小，其表面温度一般都在200至300摄氏度，中心温度可以高达
700至800摄氏度，所以随意丢弃的烟头极易引燃森林植被。
  8.不准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

  在林区狩猎、放火驱兽的同时，不经意间掉落的小火星，就有可能引燃
周围的植被，从而引发森林火灾，破坏生态环境。
  9.不准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接到森林火灾扑救命令的单位
和个人，必须进行科学扑救，不能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而
涉险。

第六十一期

  春季气候干燥，大风频发，农事与祭扫等野外用火增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发火灾，对森林草原及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带来极大的危害和损失。

  森林草原火灾是一种突发性强、破坏性大、处置救助较为困难的自然灾害。我们要提高安全意识，掌握防火知识及

防护技能，强化防火安全措施，共同筑牢防火防线。

（本版文字来源《甘肃日报》）


